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广州市海珠区卫生健康局 财供人数（编制总数）合计：1778     行政（参公）编制数小计：89    公益一类编制数小计：1212     公益二类编制数小计：477 单位数：24

年度整体

大力推动健康海珠建设。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
系，构建科学高效的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管理体系，完
善多点触发的监测预警体系，进一步健全分级诊疗制
度，完善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提

升区属医疗机构救治能力。加快广州市海珠区医疗集
团组建速度，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打造健康海珠品牌
。促进辖区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发展，强化基层医疗卫
生设施设备改造，加快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

建设，推动社区卫生中心公配用房新、扩建和广州市
海珠区妇女儿童医院的建设，推动广州市海珠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异地选址重建，加快建设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新院址、广州市海珠区妇女儿童医院。提

升家庭医生服务覆盖率，提供有针对性、防治结合、
持续有效的分类健康管理服务。加快发展远程医疗，
构建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和智慧医疗健康服务体系。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构建开放、竞争、协作的

中西医协同、多学科协作机制。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是健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包括应急响应、流调溯源、核酸检测、分级分类防控等机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是在全市
率先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直属社区卫生服务站医保定点一体化管理全覆盖，我区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与实现其直属社区卫
生服务站一体化医保定点结算；三是银龄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广州市海珠区沙园街广重社区着力完善老年化社区便利服务，被评定为

首批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四是优质服务基层行再创优绩：2021年广州市海珠区再增申报4家推荐标准机构和1家基本标准机构，
目前我区有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优质服务基层行”推荐标准，占比达到50%；五是基层医疗服务品牌再提升：创建3间广东
省社区医院，我区近70%的有住院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广东省社区医院；六是全科医生培养形成海珠模式：我区现已培养38名港式
金牌家庭医生和28名金牌家庭护士，2021年有3名家庭医生入选广州市第三届十大“五星级家庭医生”；七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受广州

市政府督查表彰：我区获广州市政府通报为“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成效突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工作落实好的区”等。

未能完成原因

其中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4个辖区医院
工程项目），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且工程量
大，资金需求大，均处在不同程度的建设状态之中：

新建广州市海珠区妇女儿童医院项目，现已进入施工
阶段，正开展基坑支护和桩基础工程，工程桩累计完
成211条（完成率84%），钢立柱桩已完成28条（完成
率88%），下一步计划：2023年计划主体结构封顶；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海珠湾区医院项目争取2023
年9月份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开始施工建设；南方医科
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争取2022年
底竣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应急病区改造项目已完

工待验收。

年度部门整

体支出规模
（万元）

按资金来源 按资金结构 按预算级次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市本级支出 转移支付区

全年预算数 1,822,398,203.11 1,169,048.52 489,229,616.11 1,334,337,635.52 1,823,567,251.63 0.00

全年执行数 1,747,191,141.74 292,800.00 486,474,331.05 1,261,009,610.69 1,747,483,941.74 0.00

完成率 95.87% 25.05% 99.44% 94.5% 95.83% 0%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

措施
备注

管理效能

45.00 绩效管理 15.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2.00

部门（单位）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评价部
门（单位）设立的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和年度
工作任务的相符性。

1.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单位）“三定”方案规定
的部门职能的，得0.5分；2.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

（单位）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的，得0.5分；3.整
体绩效目标能分解成具体工作任务的，得0.5分；4.整体
绩效目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的，得0.5分；对
上述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1.5

我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广
州市海珠区卫生健康局“三定

”方案规定的部门职能，整体
绩效目标能体现我部门中长期
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整体绩
效目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

相匹配。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指标明确性 2.00

部门（单位）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

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量化，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1.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单位）履职
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的，得0.5分；    2.绩效指标

具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的，得0.5分；    3.绩效指
标包含可量化的指标的，得0.5分；完全没有可量化的指
标的，不得分；    4.绩效目标的目标值测算能提供相
关依据或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得0.5分；    对上述标

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1

我部门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

确体现部门履职效果的社会经
济效益指标，且绩效指标包含
可量化的指标。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开展情
况

4.00
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和绩效自评开展情
况。

1.绩效监控开展情况（1）部门（单位）按要求开展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监控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2）部门
（单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材料（自

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自评开展情况（1）部门（单位）按要求开展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1分，否则不得分。（2）部门
（单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自

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本指标得分=部门绩效监控得分+部门绩效自评得分

4

我部门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监控，及时报送整体支

出绩效监控材料，按要求开展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及时
报送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结果应用 2.00
反映部门对监控结果处理、绩效重点评价意见
等的整改应用情况。

1.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的，得0.5分，未及时

处理的不得分；2.及时将重点评价整改情况反馈财政部
门的，得0.5分，未及时反馈的不得分；3.对预算执行较
慢、自评结果较差的项目，深入分析及说明原因，提出
整改措施和解决办法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4.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与本单位预算编制管理相挂钩工作机制，得
0.5分，否则不得分。对上述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
酌情扣分。

1.5

我部门能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
警提醒信息；及时将重点评价
整改情况反馈财政部门；建立
绩效评价结果与本单位预算编

制管理相挂钩工作机制。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目标完成率 2.00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中各项目标的完成
情况，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

    绩效目标完成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已
实现目标数/申报目标数×100%    本指标得分=绩效目

标完成率×该指标分值。

1.6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
善暂未得到切实实现。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3.00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专项资金等绩效
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
价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的，
得满分，否则不得分。绩效要求应包含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
2.部门主管专项资金印发管理办法，并体现绩效管理要
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3.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
各处室、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效职责分工要求的，得满

分，否则不得分。4.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
是综合制度。内容有缺漏的，酌情扣分。以上三项得分
分别占30%、30%和40%，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3

2019年8月1日发布的《海珠区
卫生健康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办法》中第三条“绩效管理内
容包括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
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
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绩效

管理的目标是建立“全方位、
全过程、全覆盖、全公开”的
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实现预算
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管理效能 资金管理 16.00

预算完成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预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完成程
度。

1.预算完成率=（年度预算数/全年预算数）×100%。2.

本指标得分=预算完成率×分值。某部门得分=[某部门预
算完成率-90%]÷[100%-90%]×分值。预算完成率完成率
在100%-90%之间的，按公式计算得分；低于90%的不得分
。

1.93

全年预算数226078.98万元，执

行数218712.74万元，完成预算
的96.74%，按公式计算得分
96.74%*2=1.93分。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3.00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及时
性，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前立项
预算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

1.预算编制基础信息（包括单位人员信息、资产信息
等）准确完整，得1分，否则不得分。2.部门预算编制在
规定时间报送市财政局审核，得1分，否则不得分。3.部
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按《广州市本级重大政策

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程序和
内容开展立项预算评估的1分，否则不得分。

3

我部门预算编制基础信息准确

完整，部门预算编制在规定时
间报送市财政局审核，对申请
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按《广州
市本级重大政策和项目财政立

项预算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的程序和内容开展立项预算
评估。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2.00 反映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总体情况。

1.对于到期需要延续安排的专项资金，未按规定提前1年

进行绩效评价的，扣1分；2.未按规定在市级财政专项资
金信息统一管理平台公开专项资金信息的，扣0.5分；3.
业务主管部门未按规定制定或修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扣0.5分。部门无专项资金的，得满分。

0.5

我部门有针对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制定专门的资金管理办
法。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 2.00 反映部门（单位）收入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收入决算数-收入调

整预算数）/收入调整预算数*100%（取绝对值）。    
差异率=0，本项指标得满分；每增加5%（含）扣减
0.5分，直至扣完为止。

1.2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

（1763601358-
1916118419.37）
/1916118419.37*100%=-
7.96%，计算得分。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财决01-1表《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
总表》相关数据计算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
执行率

2.00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1.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各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

平均执行率。2.平均支出执行率达到100%的，得满分；
平均支出进度低于100%的，得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
平均执行率×本指标分值。

1.9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执
行率
=1754911358/1829218419.37*1

00%=95.94%，按公式计算得分
。

本指标中相关执行率

和支出数以市财政局
（国库处）通报为准
。  

结转结余率 2.00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当年度预算

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
结转结余资金的实际控制程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初财
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

算数+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100%      1.
结余结转率≤10%的，得2分；    2.10%＜结余结转率≤
20%的，得1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0.5
分    3.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2  结余结转率为0。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财决01-1表《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
总表》相关数据计算
。

部门预算及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3.00

部门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预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
的保障情况。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

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相关管理制度是否
合法、合规、完整；3.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对上述标准，全部符合得满分，不符合酌情扣分。

3

2021年更新了《广州市海珠区

卫生健康局（本级）财务管理
规定》、《海珠区卫生健康局
物价管理制度（0623）》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采购管理 2.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度

政府采购预算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本指标得分=本指标满分分值×政府采购执行率    
其中：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额合计数/采购计

划金额合计数）×100%，超出目标值不加分；    如实
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额则本项不得分。    政府
采购预算是指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
制的、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1.95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
额合计数/采购计划金额合计

数）
×100%=9793.27/10017.94=97.
75%，按公式计算得分。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附表《政府采购
情况表相关》数据计
算。

信息公开管理 4.00

预决算信息公开合规性 2.00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在被评价年度是否按照
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
用以反映部门（单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

情况。

1.部门预算公开得分： （1）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
和范围内公开的，得1分。 （2）进行了公开，但未达到

时限、内容或范围要求的，得0.5分。 （3）没有进行公
开的，得0分。 （4）涉密部门经批准不需要公开相关信
息的，计0.5分。2.部门决算公开得分： （1）按规定内
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的，得1分。 （2）进行了

公开，但未达到时限、内容或范围要求的，得0.5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0分。 （4）涉密部门经批准
不需要公开相关信息的，计0.5分。本指标得分=部门预
算公开得分+部门决算公开得分

2

我部门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
限和范围内公开了部门预算；
我部门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

限和范围内公开了部门决算。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00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指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在单位门户网站公开

情况。1.绩效目标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2.绩效自评资料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
则不得分。3.目标公开情况和自评资料公开情况得分各
占50%，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2
我部门绩效目标、绩效自评材
料在规定时间公开。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资产管理 4.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1.00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

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
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1.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

法、合规、完整，得0.5分；2.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
效执行，得0.5分。

1

2021年5月更新《海珠区卫生健

康局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海
卫健通【2021】19号）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资产账务核对情况 1.00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账与财务账的核对情况
。

资产账与财务账（或部门决算资产负债简表）相符的，
得1分；不相符的不得分。

1 我部门资产账与财务账相符。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固定资产利用率 2.00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

定资产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2.90%＞比率≥75%的，得

1.5分；3.75%＞比率≥60%的，得1分；4.比率＜60%的，
得0分。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
固定资产总额）×100%。

2

2021年度本部门及下属各行政
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原值总额
69682.972万元，其中在用固定

资产原值69549.956万元，占单
位使用固定资产总额99.809%；
闲置固定资产原值3.483万元，
占单位的固定资产总额

0.005%，主要原因为部分无使
用价值待报废固定资产。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成本管理 4.00

公用经费控制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

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
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

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100%，得满分；差异
率>100%时，不得分。  

2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
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
费总额）

×100%=1897.23/2061.59=92.0
2%，得满分。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附表《机构运行
信息表》《量化评价
表》数据计算。

“三公经费”控制率 2.00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与预算安

排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对“三公经
费”的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

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控制率≤100%，得满
分；差异率>100%时，不得分。 

2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
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
”预算安排数）

×100%=254.22/306.34=70.55%
，得满分。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附表《机构运行
信息表》《量化评价
表》数据计算。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

措施
备注

履职效能 50.00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12.50

早孕建册率 2.5
早孕建册率=辖区内孕13 周之前建册并进行第
一次产前检查的产妇人数/辖区该时间内活产

数*100﹪≧85％

91.07% 2.50

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 2.5
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人数/
辖区内常住居民数×100％≧75﹪

91.32 2.50

0-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 2.5
0-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年度辖区内接受1次及
以上随访的0～6 岁儿童数/年度辖区内0～6岁

儿童数×100% ≧85％

97.88% 2.50

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
知晓率

2.5

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知晓率=调查人员

知晓率测评实际得分总分/调查人员知晓率应
得总分*100﹪≧80﹪

74.98% 0.00

未达标原因：全区总知晓率为
74.98%，全部街道不达85%；全
区总形成率为70.85%，有10个

街道达到70%。体现在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宣传较少
改进措施：有效利用线上、线
下宣传渠道、开展讲座、培训

等公益活动，扩大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宣传。

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
务的满意度

2.5
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的满意度=调查
人员满意度测评实际得分总分/调查人员满意

度应得总分*100﹪≧80%

89.69% 2.50

辖区医院能力建设 12.52

招投标程序的规范性 3.13 合法合规 合法合规（无违法违规事实发生） 3.13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 3.13 得到改善

逐步得到改善（新建广州市海珠区妇女儿童医院正在开

展基坑支护和桩基础工程，工程桩累计完成211条（完成
率84%），钢立柱桩已完成28条（完成率88%），下一步
计划：2023年计划主体结构封顶；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海珠湾区医院项目争取2023年9月份取得施工许可证

并开始施工建设；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药
传承创新工程争取2022年底竣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应急病区改造项目已完工待验收。）

2.00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且工程量大，资金需求大，均
处在不同程度的建设状态之
中，只能说医疗卫生基础设施

条件逐步得到改善。

工程设计阶段成果评审通过
率(%)

3.13 100%
100%（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海珠湾区医院项目总体
平面规划方案和环评报告已取得批复，可研报告已通过

专家评审,待批复）

3.13

工程项目立项情况 3.13 完成 完成（四个项目均按工程立项走） 3.13

医疗保障和能力建设 12.48

预防接种完成率 3.12 实际接种人数/计划接种人数=80%以上 99.23% 3.12

保健任务完成率 3.12
计划完成两项工作内容/实际完成两项工作内
容=100%

100% 3.12

现场服务满意率 3.12
年度第三方满意度调查中对院前现场服务评分
6分及以上受访者人数/受访者总人数*100%≧

90%

89.69% 3.10

疾病应急救助补助完成率 3.12
（实际救助的人次/审核通过符合救助的人
数）*100%≧95%

92.53% 0.00

由于指标界定不明晰，只能获
得辖区内检出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管理救治率，其他情形的应
急救治数据暂时难以获得。
改进措施：合理框定数据范
围，厘清指标界定范围。

妇幼健康服务 12.50

户籍婴儿死亡率 2.5
年度辖区户籍婴儿死亡数/同期辖区户籍活产
数×1000‰，低于3‰

1.31‰（8例） 2.50

儿科医生数 2.5
我区儿科医生数/（我区常住儿童数*1‰），
大于等于1.3名／千常住儿童

1.3(全区收集儿科医生数229人，常住儿童数175559人） 2.50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
人群的覆盖率

2.5
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实际人数/计划
检查的实际人数/计划的目标人群数×100% 

=80%以上

104.40%（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实际人数
4176人，计划检查的实际人数4000人），）

2.50

免费地中海贫血疾病目标人
群的覆盖率

2.5
参加免费地中海贫血疾病筛查的实际人数/计
划的目标人群数×100%=80%以上

94.41%（参加免费地中海贫血疾病筛查的实际人数7270
人，计划的目标人群数7700人）

2.50

户籍孕产妇死亡率 2.5
年度辖区户籍孕产妇死亡数/同期辖区户籍活
产数×100000/10 万，在 12/10万以下

0 2.50

加减分项 5.00 工作表现加减分 5.00 工作受表彰或批评 5.00
反映部门预算管理工作受表彰或批评的相关情
况。

1.加分项：部门完成预算编制及执行等工作较好，受到

财政部门表扬的；部门决算完成工作较好，受到财政部
门表扬的,每项加2.5分，加分最多不超过5分。
2.减分项：审计部门或财政部门在对各部门进行监督检
查、绩效评价时,如发现在预算编制或预算执行上存在违

规行为、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部门未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绩效自评的、绩效审计发现问题造成入审计整改问题
的,每发现一起扣2.5分，扣分合计不超过5分。

2.5

创新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
目的事前绩效评估工作： 广州
市海珠区妇女儿童医院建设项
目事前绩效评估报告和海珠区

老城区新活力民生补短板项目
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总分 100 自评得分 85.83

注：履职效能中的二、三级指标对应批复的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的绩效目标、关键指标及指标值。


